二十九、沂源县第五实验小学
	事项类别
	公益服务（直接服务）

	事项内容
	学校根据学生生源实际和课程标准，落实国家课程和国家课程校本化任务，"立足实际，以生为本、立心立人"，提供符合学生需求的课程内容，目前已开发多门具有学校特色的校本课程，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。

	事项依据
	《山东省普通中小学管理基本规范(试行）》（鲁教基字〔2007〕20号）

	办理机构
	承办科室
	教务处

	
	配合科室
	教科室、教育技术中心

	其他配合部门
	

	联系方式
	承办科室主办人员
	孙庆梅

	
	办公电话
	0533-2343893

	服务能力
	学校建有校园网、有线广播系统、电子监控系统、多功能一体机，实现了教育教学管理的信息化、现代化；建有实验室、交互教室、音乐教室、美术教室、图书阅览室，建成文化阵地：红色文化长廊、竹林苑，校篮球、排球、田径等体育训练队等，为学生探索科学奥妙、发展创新思维、增强体魄锻炼提供了优质的平台；图书馆藏书4余万册、订有10余种报刊，为广大师生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。

	服务期限
	长期

	是否收费
	否
	收费标准
	无

	收费依据
	无

	事项办理、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
	

	备  注
	


1.承担小学学历教育

承担小学学历教育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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凭借录取通知书

报到
[image: image2.png]





[image: image3.png]



	开展教育教学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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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教育评价


[image: image5.png]



	发放毕业证书


	事项类别
	公益服务（直接服务）

	事项内容
	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推进素质教育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，夯实师德建设，培养优秀教师团队；认真执行完全中学课程设置及教学要求，严格落实学科教学要求和教学基本规范，进一步丰富智能化生本课堂内涵，加强教学仪器配备管理工作，构建科学高效的教学管理体系。

	事项依据
	《山东省普通中小学管理基本规范(试行）》鲁教基字〔2007〕20号

	办理机构
	承办科室
	教务处

	
	配合科室
	教科室

	其他配合部门
	

	联系方式
	承办科室主办人员
	孙庆梅

	
	办公电话
	0533-2343893

	服务能力
	贯彻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精神，突出课程在教育实践中的核心地位，全面推进国家课程校本化，校本课程特色化,构建具有实中特色的课程体系。积极探索课堂教学改革,打造高效课堂。大力实施青蓝工程，打造教师梯次培养战略，建立科学高效的教学质量管理体系。

	服务期限
	长期

	是否收费
	否
	收费标准
	无

	收费依据
	无

	事项办理、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
	

	备  注
	


2.学校教学管理

学校教学管理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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凭新生录取通知书报到
[image: image7.png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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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教务处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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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存档


	事项类别
	公益服务（直接服务）

	事项内容
	加强在校学生管理，突出德育首位，以“雷锋精神”塑魂，以学校教育为主阵地，以家庭和社会教育为两翼，打造“一主两翼”德育模式。注重德育课程体系建设，加强学生成才规划和指导，利用国旗下演讲、学生主题班会等形式，不断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。建设好家长委员会，家校合力培育优秀学子。

	事项依据
	《山东省普通中小学管理基本规范(试行）》鲁教基字〔2007〕20号

	办理机构
	承办科室
	德育处

	
	配合科室
	各年级

	其他配合部门
	

	联系方式
	承办科室主办人员
	肖明娟

	
	办公电话
	0533-2343893

	服务能力
	学校用真诚办教育，打造“六有”五实小，面向全体全面发展，全员育人，赏识激励，面向未来，人人成才。培养志向高远，道德善良，聪明智慧，健康快乐，自信成功的人。

	服务期限
	长期

	是否收费
	否
	收费标准
	无

	收费依据
	无

	事项办理、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
	

	备  注
	


3.学校学生管理

学校学生管理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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凭借录取通知书报到[image: image11.png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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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个人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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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开展教育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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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记录活动过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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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教育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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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存档


	事项类别
	公益服务（直接服务）

	事项内容
	各年级共同建设学生五年的发展报告，全面评估学生在校期间的综合表现和学习能力。

	事项依据
	1、《山东省普通中小学管理基本规范(试行）》鲁教基字〔2007〕20号；

2、《山东省普通中小学学籍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鲁教基字〔2007〕26号。

	办理机构
	承办科室
	教务处

	
	配合科室
	各年级

	其他配合部门
	

	联系方式
	承办科室主办人员
	孙庆梅

	
	办公电话
	0533-2343893

	服务能力
	各级部教师对学生在校表现进行评估，同时，学生完成自评和互评工作，评价结果做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重要组成部分，为规范和指导学生在校行为提供数据支撑。

	服务期限
	长期

	是否收费
	否
	收费标准
	无

	收费依据
	无

	事项办理、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
	

	备  注
	


4.学生综合素质评价

小学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和

小学学生发展报告建设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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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提出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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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提供有关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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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教育处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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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业务办理


[image: image22.png]



	登记存档


	事项类别
	公益服务（直接服务）

	事项内容
	每年新生入学时，学校政教处对新录取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，全面摸清新生的大致家庭情况。学生提出困难申请，由班级、年级、学校组成三级认定予以审核。并在学年内进行每年的复核工作，力争确保困难学生可以得到国家资助。

	事项依据
	《淄博市财政局淄博市教育局等5部门关于印发淄博市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淄财科教〔2020〕11号）。

	办理机构
	承办科室
	安卫办

	
	配合科室
	资助办

	其他配合部门
	

	联系方式
	承办科室主办人员
	耿文宝

	
	办公电话
	0533-3242381

	服务能力
	资助办工作人员，主要负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、国家助学金、校内资助和社会资助、生源地贷款等工作，并且定期开展资助育人工作。

	服务期限
	长期

	是否收费
	否
	收费标准
	无

	收费依据
	无

	事项办理、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
	

	备  注
	


5.学生资助服务

学生资助服务流程图

	学生填写表格提出申请


[image: image23.png]



	班级评议小组根据学校认定办法

针对申请学生实际情况做出一级认定

	不受理
告知申请学生，进行材料补充


[image: image43.png]



	受理
提交级部评议小组根据学校认定办法

针对申请学生实际情况做出认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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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级部评议小组根据学校认定办法  针对申请学生实际情况做出二级认定

	不受理
告知班级，让申请学生进行材料补充



	受理
提交学校评议小组根据学校认定办法

针对申请学生实际情况做出三级认定


	审核
学校资助中心对级部提交的学生困难等级认定结果进行最终认

定，符合要求的提交市资助中心


[image: image25.png]



	办结
对符合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的学生进行资助，资助金额为 540/年。


	事项类别
	公益服务（直接服务）

	事项内容
	坚持服务教育教学一线的原则，给师生创造温馨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，在校园食宿、绿化美化、安全管理等方面严格执行各级规定，做到环境育人，管理育人，服务育人，提升服务内涵。

	事项依据
	《山东省普通中小学管理基本规范(试行）》（鲁教基字〔2007〕20号）

	办理机构
	承办科室
	总务处

	
	配合科室
	各年级

	其他配合部门
	

	联系方式
	承办科室主办人员
	耿文宝

	
	办公电话
	0533-2343893

	服务能力
	学校设有总务处，构建了后勤服务保障体系。依托学校后勤精细化管理经验,做好教育教学服务工作。

	服务期限
	长期

	是否收费
	否
	收费标准
	无

	收费依据
	无

	事项办理、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
	

	备  注
	


6.学校后勤服务

学校后勤服务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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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提出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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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总务处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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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业务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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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登记存档


	事项类别
	公益服务（直接服务）

	事项内容
	构建学校安全工作领导机构，设立安全卫生工作办公室，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完善事故预防措施，定期排查并及时排除安全隐患，建立校园周边整治协调工作机制，对师生加强安全宣传教育培训，提高师生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，为学校育人营造安全的工作和生活环境。

	事项依据
	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山东省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鲁政发〔2010〕87号）。

	办理机构
	承办科室
	安卫办

	
	配合科室
	各年级

	其他配合部门
	

	联系方式
	承办科室主办人员
	耿文宝

	
	办公电话
	0533-2343893

	服务能力
	学校设有安全保障中心，成立有安全工作领导小组，建立有各项规章制度和保障措施，实行安全工作网格化管理，安全工作职责明确，定期开展多种形式的安全教育，不断强化师生的安全意识、提高师生自救能力，为学校育人营造安全的工作和生活环境。

	服务期限
	长期

	是否收费
	否
	收费标准
	无

	收费依据
	无

	事项办理、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
	

	备  注
	


7.学校安全工作

学校安全工作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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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发布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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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开展安全培训、演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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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安全知识测评


[image: image35.png]



	培训总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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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存档


	事项类别
	公益服务（直接服务）

	事项内容
	每年新生入学时，政教处为新录取的学生办理建籍手续，为在校学生办理学籍变更、转入、转出等手续。

	事项依据
	《山东省普通中小学学籍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（鲁教基字〔2007〕26号）；

2、《山东省普通中小学管理基本规范（试行）》（鲁教基字〔2007〕20号）。

	办理机构
	承办科室
	教务处

	
	配合科室
	各年级

	其他配合部门
	

	联系方式
	承办科室主办人员
	刘玉乾

	
	办公电话
	0533-2343893

	服务能力
	学校教务处有专职的学籍管理员，业务工作熟练，学籍管理水平和学生综合发展评价报告质量逐步提高。

	服务期限
	长期

	是否收费
	否
	收费标准
	无

	收费依据
	无

	事项办理、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
	

	备  注
	


8.学生学籍管理

学生学籍管理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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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提出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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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提供有关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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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教务处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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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业务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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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登记存档


